附件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“群雁计划”企业备案表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企业名称
	(盖章)

	注册地址
	

	注册资本
	万元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法定代表人手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手机
	

	联系人职务
	
	联系邮箱
	

	控股股东（实际控制人）
	
	控股比例
	

	所属行业
	
	行业地位
	

	企业员工数
	
	是否获国家级科技奖励
	□是    □否

	主营业务
	

	主要产品
	

	完成股改时间
	年  月  日
	最新估值
	亿元

	签订协议
中介机构名称（如有）
	证券机构
	会计师事务所
	律师事务所

	
	
	
	

	申请加入类别
	（选择雏雁、鸿雁、头雁企业，并注明采用具体标准）

	上市进展/计划
	

	主要财务状况
	20  年
	20  年
	20  年

	主营业务收入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研发费用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利润总额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净利润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净资产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	纳税总额
	万元
	万元
	万元


承诺：我公司提交的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。打印在同一页或正反面打印。

雏雁企业是指管理规范的企业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不符合鸿雁企业条件的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；（2）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000万元；（3）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5000万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%；（4）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不低于3000万元且最近一轮投后估值不低于5亿元。
鸿雁企业是指申报条件成熟的企业：（一）境内方面，完成股改的企业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3000万元；（2）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2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%；（3）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不低于6000万元且最近一轮投后估值不低于20亿元。（二）境外方面，已委任保荐人及其他专业顾问筹备境外上市的企业。

头雁企业是指境内外上市企业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香港交易所、纽约证券交易所、纳斯达克证券市场、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。



